
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班課程計畫備查流程圖 

建教合作課程計畫填報

學校填報課程計畫 

 

否 
1.檢視單位通知課程計畫填報系統 
開放權限，並訂定開放期限 

2.通知學校修正課程計畫 

是 

是否 
通過 

1.檢視單位函文主管機關檢視通過學校名單
2.主管機關確認結果後，再函文備查
正本：學校
副本：課程計畫平臺(中港高中)、

課程計畫填報系統(臺師大)、
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(暨大) 
(直轄市主管者另副知國教署) 

主管機關 
1.提供課程計畫填報系統需填報名單
2.訂定填報期程

課程計畫填報系統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建教合作小組）
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 

課程計畫填報系統依期程開放系統 

1.學校系統匯出書面課程計畫送檢視單位進行檢視
2.各檢視單位聯絡檢視委員執行檢視作業


